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5月17日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3樓會議廳、線上會議
三、出席﹕應到:192人，實到:83人，委託:23人，合計出席106人。
四、主席致詞﹕(略)。

五、工作報告﹕

  (一)上一次會員大會執行情形(略)。

  (二)會務報告(略)。

六、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本會113年度工作報告如【附件一】P9-P11，提請備查。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13屆第7次理監事會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本會113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財產目錄 、基金收支表、
113年贊助名單，如【附件二】P12-P18、監事會審查報告及會計師查核簽證   (含113年財務報告檢查表) 如【附件三】P19-P40，提請議決。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13屆第7次理監事會審查通過送會計師查核簽證。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本會「114年1-12月活動行事曆」如【附件四】P41、「114年收支預算表」
如【如附件五】P42-P43、「114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總表」、「114年潛力計畫經
費總表」、「114年度國際交流活動計畫經費總表」、「114年度員工待遇表」如
【附件六】P44-P49，提請議決。

  說  明：本案經第13屆第6次理監事會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會會員出會名單提請議決。

  說明：一、本案經第13屆第7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報請會員大會追認。
        二、依據本會章程第二章、第十條：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
            退會。

        三、截至114年3月5日止，計有個人會員方同賢等64人，如【附件七】P50
；團體會員淡江校友橄欖球隊等18個，如【附件八】P51，連續2年未交會
費，依規定出會。
  決議： 一、同意淡江校友橄欖球隊申請恢復會籍，故有17個團體會員出會。

二、其餘出會名單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修訂本會組織章程，提請議決。

  說明﹕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120028862號函辦理：
            「國民體育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規定：本會需設
有教練、選訓、運動員、裁判、選務、申訴評議、紀律及運動禁藥等專項委
員會，各專項委員會組成依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為原則，並明訂於組織
章程內(於第13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二、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修正章程條文
	現行章程條文
	說明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三十 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成立各專項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各專項委員會組成依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為原則。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教練、選訓、運動員、裁判、選務、申訴評議、紀律及運動禁藥委員會，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三十 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成立各專項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及運動員委員會，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條文。
增列：
各專項委員會組成依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為原則。
修正：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教練、選訓、運動員、裁判、選務、申訴評議、紀律及運動禁藥委員會，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三、本案提經會員大會通過送內政部及教部備查。
  討論：橄欖球會員目前約230個，女性個人會員約10人或頂多15人，女性專業人員更為少數，若同意增修本條文，對會務之運行沒有太大幫助，也有可能造成會務推動的阻力。
  決議：經表決，僅35名會員同意修正，未達與會會員3分之2同意，故本案未獲通過。
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因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及縣（市）體育（總）
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目前有同一縣市成立2個性質相同的委
員會（協會）並向協會申請入會的狀況，但這類的會員都有3個代表，為便於管
理，建議協會修改組織章程。
說明：建議修改組織章程：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及縣
（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改為代表一人，入會費及
常年會費繳交與其他團體相同。
  決議：經表決：現場出席20位同意、現場委託17位同意、現上參加40人同意，合計
77人同意，超過與會3分之2人數，本案通過。
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修正章程條文
	現行章程條文
	說明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二、團體會員：

(一)直轄市體育（總）會所

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

（協會），推派代表一
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

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

會（協會），推派代表

一人。
	第 七 條　
二、團體會員：
(一)直轄市體育（總）會所
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
（協會），推派代表三
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
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
會（協會），推派代表
三人。
	修正條文：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及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改為代表一人。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八條　

一、入會費：

    個人會員新臺幣貳仟

元。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貳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貳仟元。  

    學校團體及其他團體新臺幣貳仟元。

    各工商團體橄欖球團隊新臺幣貳仟元。     

基金會新臺幣貳仟元。
	第三十八條　

一、入會費：

    個人會員新臺幣貳仟
元。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陸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陸仟元。  

    學校團體及其他團體新臺幣貳仟元。

    各工商團體橄欖球團隊新臺幣貳仟元。     

基金會新臺幣貳仟元。
	修正條文：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入會費改為新臺幣貳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入會費改為新臺幣貳仟元。


	二、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

元。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

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

（協會）新臺幣壹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壹仟元。
    學校團體及其他團體新

臺幣壹仟元。

    各工商團體橄欖球團隊新臺幣壹仟元。  

    基金會新臺幣壹仟元。
	二、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
元。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
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
（協會）新臺幣叁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新臺幣叁仟元。
    學校團體及其他團體新
臺幣壹仟元。

    各工商團體橄欖球團隊新臺幣壹仟元。  

    基金會新臺幣壹仟元。
	修正條文：

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入會費改為新臺幣壹仟元。

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橄欖球運動委員會（協會），入會費改為新臺幣壹仟元。


提案二：有關本會裁判員續/考證辦法修正，提請通過。
說明：
1、 裁判員在比賽中的執法過程，將直接影響到球隊的勝負，在橄欖球規則6.5「裁
判是比赛的事實與規則的唯一判定人。裁判必須把比赛規則公平地應用在每一場比赛中」。綜合上述，裁判員於比賽中有極高的權力，所以擔任裁判同時也要有相對素質與條件，才能降低比賽過程中的漏失。
二、裁判員續/考證修正方式說明：

(一)每年須接受協會體能檢測-野馬跑體能測試。(依年齡層設定區間合格標準；
擔任主審檢測成績需在6分鐘內)。

(二)橄欖球規則進修：列入裁判講習會及裁判增能進修課程考試及完成複訓時數
(每年內參加同等級以上之裁判講習會或增能進修課程，規則考試成績達85   分以上)。

(三)年度內需參加協會指定盃賽執法工作及接受評鑑。

(四)本會所屬優異之裁判，符合上述條件且擔任主審者，每日支給標準調整為
3,000元且不設上限，(體育署核定經費不足時由理事長自籌支付)；另將優
秀主審推薦至亞洲橄欖球總會，使本國裁判能晉升至國際舞台。

(五)未於年度完成上述(一)-(三)標準將不予續/考證。
  決議：經表決：現場出席18位同意、現場委託17位同意、現上參加39人同意，合計

74人同意，超過半數，本案通過。
八、散會：12:10分結束。
